
【澄清稿】網路流傳「一張表瞭解年改後公務員與勞工退休

金」之澄清說明 
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 

106.9.19 

網路流傳錯誤資訊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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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資訊： 

① 有關「公保自繳保費及退撫基金自繳費用總額」：公保保費及退

撫基金費用分別以在職時之本(年功)俸（薪）額及本(年功)俸（薪）

額 2 倍為繳費標準，其金額會因職級變動，待遇調整等變動而有

不同。因此，該表以最後在職（即最高）之俸（薪）額計算全部

40 年之公保保費及退撫基金費用，明顯高估。另外，公務人員與

勞工之保險及退休制度之設計原理均不相同，政府與雇主角色定

位亦不相同，是以就公保保費及退撫基金費用負擔部分未列出政

府與雇主負擔情形，亦非妥適。 

②有關「公保退休後每月可領金額」：現職公務人員於公務人員退休

資遣撫卹法（以下簡稱退撫法）施行後辦理退休時，其公保養老給

付仍然可以選擇「一次領取」，並沒有強制支領「年金」；選擇一

次領取者，所領一次給與也不須攤提計入每月退休所得而受替代率

上限限制。因此，文內所提案例，除了可以支領每月月退休金 43,038

元外，仍可支領一次性公保養老給付計 1,652,640 元(34,430×48＝

1,652,640)。因此，該表漏列現職公務人員仍然可以支領一次性公

保養老給付之事實。 

③有關「勞保費及勞保老年給付」設算疑慮： 

(1) 保險費率：案例中勞保費之計算，係假設 40 年均以 106 年費率

10.5%計收保費估算，惟勞保費率設有逐步調整機制1，且法定

費率含就業保險費率 1%，故該設算，假設 40 年都以單一費率

計收，又未扣除就業保險費率 1%，顯與實際狀況不符。 

(2) 保費負擔比例：案例中係以受僱勞工計算，惟勞工之保險費負

擔比例，受僱勞工負擔 20%，職業勞工則負擔 60%，故兩者所

負擔之保險費金額有所差異。 

(3) 勞保老年年金給付請領金額部分：查勞保目前老年年金給付之

請領年齡將逐步調整至 65 歲2，故本案假設 25 歲進入職場，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
 現行調整機制為：年金制度實施時為 6.5%，第 3 年(100 年)起每年調高 0.5%，自費率達 9%當

年(104 年)起，每 2 年調高 0.5%至上限 12%(以上均不含就業保險費率 1%)；行政院 106.3.30

送立法院之年改方案為，實施之日起，費率調整速度由每 2年調整 0.5%，改為每年調整 0.5%，

上限維持 12%。(以上費率均不含就業保險費率 1%) 
2
 自 98年勞保年金施行之日起，第 10 年（即 107年）提高 1歲（為 61 歲），其後每 2年提高 1



作 40 年，則勞工須 65 歲始能請領勞保老年年金給付，在計算

勞保老年年金給付請領金額時，就不能加計 20%之展延年金，

其請領金額應為 28,396 元(45,800 元×1.55%×40 年)。 

(4) 綜上，修正估算結果如下表： 

假設勞工 106 年進入職場，工作 40 年，65 歲退休，並按現

行勞保費率調整機制(106 年實收費率為 9.5%，每 2 年調整

0.5%至上限 12%)進行估算，其結果如下： 

對象 每月繳納 40 年共繳納 
退休後 

每月可領 

受僱勞工 870 元(註 1) 511,056 元 

28,396 元 

職業勞工 2,610 元(註 2) 1,533,528 元 

註：1、按 106 年實收費率 9.5%計算；之後每調高 0.5%，每月增加 46 元，至

上限 12%時每月繳納金額為 1,099 元。 

2、按 106 年實收費率 9.5%計算；之後每調高 0.5%，每月增加 137 元，

至上限 12%時每月繳納金額為 3,298 元。 

(5) 案例假設勞工 25歲進入職場，65歲退休，年資 40年。惟目前

請領勞保老年年金給付之勞工，平均投保年資為 28年，平均請

領金額為 1.6 萬餘元，爰如按案例之假設條件，據以反映目前

退休勞工之請領勞保老年年金給付之狀況，顯係高估。 

④有關「勞退新制」設算疑慮： 

(1) 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規定，公務人員提繳退休金屬強制

性質，而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，勞工提繳退休金屬自願性質，

將公務員強制提繳退休金（具儲蓄性質）併入計算月退休金與

勞工月領退休金相互比較，因計算基準不同，恐失公允。且勞

退新制於 94 年 7 月始實行，如未加計勞退舊制年資，目前尚未

能有能成就 15 年請領年金條件者。 

(2) 表中註7，個人退休金投資報酬率假設為2年定存利率1.325%，

查 94 年 7 月至 106 年 7 月止，勞工退休基金運用平均收益率為

3.5596%，顯示低於實際收益率甚多，致勞工預估可領月退休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歲，至 65歲為止（即 115年）。 



亦低估甚多。另案例勞工工作 40 年，薪資成長率假設為 0，並

非合理，無法真實呈現月退休金金額。 

綜上，製表人以錯誤假設、不完整資訊、不當比擬等手法，刻意

凸顯個別公務員與勞工在保險及退休金的收支不對等情形，不是惡意

誤導民眾，就是對制度不瞭解。 


